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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製造業普查範圍（小、細類行業之說明，請參閱「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凡從事以物理或化學方法，將材料或物質轉變成新產品，不論其使用動力機械或人力，

在工廠內或在家中作業，均歸入製造業。產品之大修、改型、改造作業、產業機械及設備之

維修及安裝、組件之組裝視同製造業。機械設備之專用零組件與其所屬之機械設備主體之製

造歸入同一類別。非專用組件如原動機、活塞、電動機、電器配件、活閥、齒輪、軸承等之

製造，則以組件本身歸入製造業之適當類別。 

(一) 食品製造業 

凡從事將農、林、漁、牧業產品處理成食品之行業均屬之，如肉類、魚類、水果及蔬

菜之處理保藏、動植物油脂、乳製品、磨粉製品及動物飼料等製造。  

(二) 飲料製造業 

凡從事各種飲料製造之行業均屬之。 

(三) 菸草製造業 

凡從事以菸草或菸草代用品作為原料，製造可供吸用、嚼用、含用或聞用等菸草製品

之行業均屬之，包括菸草之揀選、分級、燻蒸、除骨、複燻、加料、後熟、壓片、切

絲、乾冷、加香、捲製等製造。 

(四) 紡織業 

凡從事紡織之行業均屬之，如紡織纖維之前紡加工及紡紗、織布、紡織品及成衣之染

整、紡織品如毛毯、床單、桌巾、毛巾、地毯、繩索等製造。 

(五)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凡從事成衣及服飾品裁剪、縫製之行業均屬之。針織成衣及其他針織品之製造亦歸入

本類。 

(六)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凡從事皮革及毛皮整製、鞋類、行李箱、手提袋及其他皮革、毛皮製品製造之行業均

屬之。人造皮革、仿皮革或皮革替代品等製品之製造亦歸入本類。 

(七) 木竹製品製造業 

凡從事以木、竹、藤、柳條、軟木等製成製造用材料、半成品或成品之行業均屬之。 

(八)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凡從事紙漿、紙張、紙板及其製品製造之行業均屬之。 

(九) 印刷及資料儲存媒體複製業 

凡從事製版、印刷、裝訂、其他印刷輔助及資料儲存媒體複製之行業均屬之。 

(十)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凡從事以礦產原油、頁岩、瀝青砂等，分餾提煉有機溶劑及瀝青等行業均屬之。由煤、

天然氣及生質性物質等產製類似分餾物之行業亦歸入本類。 

(十一) 化學材料製造業 

凡從事基本化學材料、石油化工原料、肥料、合成樹脂、塑膠及橡膠、人造纖維等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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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之行業均屬之。 

(十二) 化學製品製造業 

凡從事塗料、染料、顏料、清潔用品、化粧品及其他化學製品製造之行業均屬之。 

(十三) 藥品製造業 

凡從事人或動物用藥品製造之行業均屬之，如藥品原料、西藥、生物藥品、中藥、體

外檢驗試劑製造。 

(十四) 橡膠製品製造業 

凡從事橡膠製品製造之行業均屬之。 

(十五) 塑膠製品製造業 

凡從事以製模、擠壓等方法製造塑膠製品之行業均屬之。 

(十六) 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凡從事石油及煤以外之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之行業均屬之。 

(十七) 基本金屬製造業 

凡從事金屬及合金之冶鍊以生產錠、胚或其他冶鑄基本產品，或再經軋延、擠型、伸

線等加工，以製造板、條、棒、管、粗細線等之行業均屬之。同時從事基本金屬製造

及粗鍛者亦歸入本類。 

(十八) 金屬製品製造業 

凡從事金屬手工具、金屬模具、金屬結構及建築組件、金屬容器、金屬加工處理及其

他金屬製品製造之行業均屬之。 

(十九)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凡從事半導體及其他電子零組件製造之行業均屬之。 

(二十)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凡從事電腦及其週邊設備、通訊傳播設備、視聽電子產品、資料儲存媒體、量測設備、

導航設備、控制設備、鐘錶、輻射設備、電子醫學設備、光學儀器及設備等製造之行

業均屬之。 

(二十一) 電力設備製造業 

凡從事發電、輸電及使用電能之電力設備、器具及其零組件製造之行業均屬之。電力

照明設備、家用電器及電力信號設備製造亦歸入本類。 

(二十二) 機械設備製造業 

凡從事原動機、農業、工業、辦公用及其他特殊用途機械設備，包括營運過程所需的

機械設備（如搬運設備、秤重機械及包裝機）等製造之行業均屬之。機械設備特製之

主要零件製造亦歸入本類。 

(二十三) 汽車及其零件製造業 

凡從事汽車及其專用零配件製造之行業均屬之。 

(二十四)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凡從事船舶、機車、自行車、其他運輸工具（汽車除外）及其專用零配件製造之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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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屬之。 

(二十五) 家具製造業 

凡從事家具及裝設品製造之行業均屬之。家具之表面塗裝亦歸入本類。 

(二十六) 其他製造業 

凡從事製造業上述中類以外製品製造之行業均屬之。本中類製品之投入材料及製程呈

現多樣化，無法依其主要材料或製程歸屬，如育樂用品、醫療器材及用品、珠寶等製

造。 

(二十七)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凡從事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之行業均屬之，如機械、電子及光學設備、度量衡

儀器、電力設備、船舶、航空器、投幣式電玩設備等產業用機械設備之維修，以及廠

房機械及保齡球道設備等安裝服務。大規模機械拆除服務亦歸入本類。 

二 、製造業普查應用名詞說明 
(一) 製造業四大行業：依經濟部之定義，其行業範圍如下： 

1. 民生工業：包括食品、飲料、菸草、紡織、成衣及服飾品、木竹製品、非金屬礦物

製品、家具及其他製造業。 

2. 化學工業：包括皮革、毛皮及其製品；紙漿、紙及紙製品；印刷及資料儲存媒體複

製；石油及煤製品；化學材料；化學製品；藥品；橡膠製品；塑膠製品製造業。 

3. 金屬機械工業：包括基本金屬、金屬製品、機械設備、汽車及其零件、其他運輸工

具、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4. 資訊電子工業：包括電子零組件；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電力設備製造業。 

(二) 製造業傳統與非傳統產業： 
依經濟部「傳統產業輔導措施」之傳統產業範疇，製造業之傳統產業包括金屬機

械工業、化學工業及民生工業等三大類產業；非傳統產業則為資訊電子工業。 

三 、製造業統計主要項目計算方法 
(一) 自有資產＝流動資產＋自有固定資產＋長期投資＋無形資產淨額＋其他資產。 

(二) 實際運用資產＝自有資產＋租用及借用固定資產－出租及出借固定資產。 

(三) 勞動報酬＝薪資支出＋福利及津貼。 

(四) 生產總額＝營業收入＋製成品及在製品年底存貨－製成品及在製品年初存貨－全年進

貨成本－出售原材物燃料及兼銷商品銷售成本＋其他非營業收入（不包括

投資收益、出售資產盈餘）。 

(五) 中間消費＝原材物料及燃料耗用總值＋水電瓦斯費＋託外加工費＋其他營業費用。 

(六) 生產毛額＝生產總額－中間消費。 

(七) 生產淨額（按市價計算）＝生產毛額－各項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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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生產淨額（按要素成本計算）＝按市價計算之生產淨額－間接稅。 

＝勞動報酬＋企業報酬＋租金支出淨額＋利息支出淨額。 

(九) 企業報酬＝利潤＋呆帳損失及移轉支出＋其他非營業支出－其他非營業收入中之投資

收益及出售資產盈餘。 

(十) 利潤＝全年各項收入－全年各項支出。 

(十一) 租金支出淨額＝租金支出－租金收入。 

(十二) 利息支出淨額＝利息支出－利息收入。 

(十三) 勞動生產力 

（1）每從業員工生產總額（千元）： （2）每從業員工生產毛額（千元）： 

生產總額 

從業員工人數 

生產毛額 

從業員工人數 

（3）每從業員工生產淨額（千元）：

（按要素成本計算） 
（4）每元勞動報酬生產總額（元）： 

生產淨額 

從業員工人數 

生產總額  

勞動報酬  

（5）每元勞動報酬生產淨額（元）：

（按要素成本計算） 
 

生產淨額 

勞動報酬 

 

(十四) 單位產出勞動成本 

每元生產總額勞動報酬（元）：  

勞動報酬  

生產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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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資本生產力 

（1）實際運用資產效率（％）： 

（按要素成本計算） 

（2）每元實際運用固定資產生產淨額（元）：

（按要素成本計算） 

生產淨額 

實際運用資產 

生產淨額 

實際運用固定資產 

（3）每元實際運用資產生產總額（元）： （4）總資產週轉率（％）：  

生產總額 

實際運用資產 

營業收入 

自有資產 

（5）實際運用固定資產淨額週轉率（％）： （6）實際運用資產淨額週轉率（％）：  

營業收入 

實際運用固定資產 

營業收入 

實際運用資產 

(十六) 經營效益 

（1）附加價值率（％）： 

（增值率） 

（2）利潤率（％）：  

生產毛額 

生產總額 

利潤 

各項收入 

（3）每從業員工運用資產（千元）： （4）存貨及存料週轉率（％）： 

實際運用資產 

從業員工人數 

營業收入 

存貨及存料 

四 、製造業抽樣調查表專用問項之涵義 

(一) 「經營方式」： 

分為製造、修配、代客加工及自行研發設計委外生產 4 種，應就全年生產價值

最大之一項勾選；產品生產價值，係以該項製造或委外生產之產品全年生產數量，

乘上當年平均銷售價格計算；代客加工依代客加工費收入計算；修配部分則依修配

收入計算。 

1. 「 製 造 」：從事原材料轉變為製成品或半成品（含零組件）者，無論顧客是否提供

樣式規格，或採 OEM（委託代工）或 ODM（委託設計與製造）等方式生產，其生

產所需之原材料，若全部自行購進，或主要原材物料中，屬於自購部分超過 50％以

上者。 

2. 「 修 配 」：凡以修配機械、電機，以及屬於大型運輸工具之飛機、船舶、鐵路車輛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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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為主要營業項目者。 

3. 「 代 客 加 工 」：  

(1) 代客屠宰、碾米、印花、漂染、裝訂、油漆板面、電鍍、噴漆、磨光、熱處理及

簡單切割等生產活動，以收取加工費為主要營業收入者。 
(2) 生產所需之原材物料，其自購部分未達 50％者，亦即主要原材物料絕大部分係

由顧客（含貿易商、生產者、批發商、零售商等）所提供者。 

4. 「 自 行 研 發 設 計 委 外 生 產 」：凡從事產品之研究發展設計，並將開發成果委託其

他廠商生產製造，最終成品以其自己名義進行市場銷售，對於產品負有完全責任者。 

(二) 「95 年全年各項成本費用支出」： 

1. 「 原 材 物 料 及 燃 料 耗 用 總 值 」：   

(1) 包括本企業全年生產或提供他企業加工實際耗用之原材物料（含包裝材料）價

值，以及工廠因生產或自備發電機，全年所需耗用各種燃料價值之合計。 
(2) 耗用價值包括購進成本及儲運成本（如棧儲費、運費、保險費等）；若耗用者為

進口之原材物燃料，其價值以到岸價格計算，並應包括進口稅捐（如進口稅、商

港建設費、貨物稅等）及國內儲運費。 
(3) 已出售原材物燃料成本價值應列入本問項「出售原材物燃料成本」項內。 
(4) 非直接生產所耗用之各種燃料費，例如營業、辦公場所使用之瓦斯費及全年運輸

設備耗用之油料費，應分別列入本問項「水電瓦斯費」及「運輸設備耗用油料費」

項（甲表「其他營業費用」項）內。 

2. 「 水 電 瓦 斯 費 」：  

(1) 工廠直接生產用水費、電費及瓦斯費。 
(2) 一般營業及總管理場所(如辦公、營業場所、宿舍、餐廳等)之非直接生產用水費、

電費（如辦公照明用電費）及瓦斯費。 

3. 「 託 外 加 工 費 」： 指本企業提供材料委託他廠加工，不論收回之產品是否與本企

業生產之產品同型，或作為本企業產品之零件，其所支付之加工費用。但不包括支

付家庭包工工資及其他費用，亦不含本企業自行提供之原材物料價值。 

4. 「 全 年 進 貨 成 本 」：  

(1) 指自國外或國內購入與本企業所生產相同產品的成本。 
(2) 貴企業委託其他企業生產購回產品之費用，亦填入本項。 

5. 「 出 售 原 材 物 燃 料 及 兼 銷 商 品 成 本 」：指本企業將原供生產而購入之原材物燃

料，予以轉售之成本總額（包括購進成本、稅捐及儲運成本），但不含下腳、廢料、

廢品等出售成本，以及因兼銷而購入不同於本企業所生產產品的出售成本。 

(三) 「95 年全年各項收入」： 

1. 「 產 品 銷 售 收 入 」： 指本企業所生產，或委託他廠生產、加工，或向他企業購進

相同於本企業所生產之產品之全年銷售淨收入，即銷售收入中應扣除銷貨退回與折

讓。氣體燃料供應業天然氣及分裝液化石油氣之銷售收入，亦填入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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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修 配 收 入 」：指為顧客修配機械、電機、大型運輸工具，及用電、用水、氣體燃

料供應業裝設管線或更換零配件之服務收入。 

3. 「 加 工 費 收 入 」： 指接受顧客委託，將顧客提供之主要原材物料加工成產品，或

代客從事漂染、電鍍、噴漆、磨光、熱處理等加工，而向顧客收取之加工費收入 

4. 「 出 售 原 材 物 燃 料 及 兼 銷 商 品 收 入 」： 指將本企業原供生產使用之原材物燃

料，予以轉售所得之收入，以及因兼銷而購入不同於本企業所生產產品之銷售收入。 

5. 「 其 他 營 業 收 入 」：  

(1) 包括出售較大宗之下腳、廢料、廢品等之銷售收入。 
(2) 營業範圍內從事三角貿易，並以佣金收入認列，該佣金收入請填入本問項。 

(四) 「95 年全年有無自有品牌經營」： 

1. 「 自 有 品 牌 經 營 」：指企業本身擁有經法令註冊核准之商標或品牌，並於市場上

行銷推廣其產品。 

2. 代 理 或被授權使用國外品牌者，不屬於自有品牌。 

(五) 「95 年全年環保支出」： 

1. 指本企業為廢氣、廢水、廢棄物回收清除處理、噪音及振動與毒性化學物質管理等

污染防治設備投資支出、操作與維護、監測及檢驗等費用（含人事費）、委外費用、

共同處理及繳交予政府之環保污染費、環境影響評估、研究發展等支出。 

2. 不包括清潔維護費、工安、睦鄰、賠償及罰款等支出。 

(六) 「95 年全年銷售產品之來源」： 

1. 銷售收入包括產品銷售收入及兼銷商品收入，若以佣金收入列帳，應以原訂單銷售

收入及成本分別填報。 

2. 銷售成本包括購自國內其他企業所支付之金額，或海外生產支付之委託設計製造費

用、提供原材物料半成品成本及加工費用等相關支出。 

3. 應分別按「國內自行生產」、「購自國內其他企業」及「購自國外」填列銷售收入及

銷售成本。 
(1) 「國內自行生產」：含本企業生產及委託國內其他企業生產加工收回部分，後者

係指由本企業提供 50％以上原材物料，委託國內其他企業生產加工之產品，亦

填入本項。 
(2) 「購自國內其他企業」：係指銷售之產品或兼銷之商品，為本企業向國內其他企

業購進。 
(3) 「購自國外」：含委託國外生產加工部分，應再區分「經臺灣通關後運送至買方」

及「不經臺灣通關直接運送至國外買方」分別填列。 

4. 「來源地區」指產品購入(或委託海外生產加工)之地區，分配比應按「銷售收入」

計算。 


